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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农村研究院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8 月 20 日 

通过农业社会化服务 
将小农融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* 

内容摘要：以农地流转推动农业规模经营并非是推动中国农业

经营方式转型的恰当路径。通过农地经营权的产权细分、农户生产

经营活动卷入分工与生产性服务外包，农业的土地规模经营能够扩

展为服务规模经营，规模经济也就表达为分工经济。因此，大力推

进区域作物生产的专业化与沿纬度的作物布局时空优化，提升农业

机械化水平并形成农业市场容量与服务能力的匹配，构建各类农业

生产性服务交易服务平台，有助于将小农生产融入现代农业的发展

轨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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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本文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（编号：71333004）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政策研究

重点支持项目（编号：71742003）的阶段性成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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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农大量且长期存在是我国的基本国情。现阶段，发挥小农比

较优势并使之成为现代农业发展的积极因素与重要组织资源，对农

业现代化的实现有重要的实践意义。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“构

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、生产体系、经营体系，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

度，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，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，健全

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，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”。习

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特别强调，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

乡村振兴道路，必须深化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，积极培育新型农

业经营主体，促进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。 

一、中国小农大量且长期存在，融入现代农业尤为必要 

中国农业长期以“大国小农”的形式存续并发展，即使经数千

年政治经济与文化历史的变迁，小农在中国仍然普遍并大量存在。

目前，中国有 2.6 亿多农户、6 亿多人生活在农村，其中 2.3 亿是承

包户。小农占据主体地位是中华民族长期历史进程中优胜劣汰的结

果。中国庞大的人口规模要求土地产出最大化，快速的收入增长要

求土地产出品质化，而单位面积的土地产出最大化与品质化所依赖

的正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小农生产，即精耕细作。同时，高昂的劳动

力成本迫使发达国家追求劳动力产出最大化。由此，适度规模的家

庭经营成为被国内外经验证明的必然选择。 

进一步地，小农融入现代农业发展轨道，契合新时期发展理念，

是建设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。创新、协调、绿色、开放、

共享的“五大发展理念”强调要“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，加快转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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农业发展方式，走产出高效、产品安全、资源节约、环境友好的农

业现代化道路”。而化肥、农药的零增长，农产品安全的保障，乃至

美丽乡村的建设都需要小农式的精耕细作才能得以实现。目前，以

绿色农产品生产为主的家庭农场、微型合作社及小农户，发展势头

强劲、产品畅销、增收显著。 

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内，小农生产仍将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基础

力量与农业生产经营的重要组织形式。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撰文

指出，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、使他们共享改革发展

成果，不仅关系到他们生活状况的改善，也关系到农业农村的发展，

更关系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质量。 

二、农地规模经营思路显低效，小农融入现代农业陷困局 

“农地规模经营论”强调土地流转与集中以谋求适度规模经营，

长期以来被视为现代农业发展的必经之路。早在 1984 年，中共中央

一号文件明确提出“帮助农民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扩大生产规模”。

2014 年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引导农村土地

经营权有序流转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的意见》，继续强调“引导土

地经营权有序流转，坚持家庭经营的基础性地位，积极培育新型经

营主体，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”。 

农地规模经营之所以受到重视，源于中国农业正在发生的两方

面深刻变化。一是户籍管制松动引发的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，使得

农业劳动力成本呈刚性上升趋势。1990―2014 年，我国三种粮食（稻

谷、小麦和玉米）按现值计算的亩均产值年均增长 13.6%，但亩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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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本年增长达 15.5%。在亩均成本中，人工成本占比从 35.1%增加到

41.8%。二是人地关系松动所引发的农地经营权流转，通过农地流转

与集中来改善农业规模效率，成为政策选择的重要导向。 

但值得注意的是，中国的农地流转，本质上表现为依附于农户

对集体土地承包权而派生出的农地经营权的流转。由此面临着多重

风险：①如果农地经营权的流转局限于农户之间，普遍的情形将是

“小农”的复制，从而隐含着效率风险；②如果是农户经营权的退

出并流转给其他经营主体，则意味着家庭经营主体地位的替代，势

必导致农业基本经营制度的弱化，从而隐含着政治风险；③农户的

经营权转出，不仅与其农业经营能力相关，而且与其就业面宽度以

及对土地的情感偏好相关，由此隐含着社会风险。 

农地经营规模向来不是决定农业增长绩效的关键要素，试图以

扩大农地规模的方式来实现规模经济的政策主张，都没有获得真正

令人信服的证据支持。自 1984 年以来，尽管我国的农地流转率不断

提升，但农地规模化经营的成效并不显著。农业部数据显示，2015

年农地经营规模在 10 亩以上的农户占比为 14.25%，与 2011 年相比

仅上升约 0.25 个百分点；经营规模在 50 亩以上的农户占比仅为

1.40%。这表明，以农地流转推动农业规模经营可能并非是推动中国

农业经营方式转型的恰当路径。 

三、农业社会化服务助力小农，可破局融入现代农业之瓶颈 

现代农业生产的表现之一是农业生产的规模经济与效率。效率

问题源于分工，农业规模经营的本质，就在于将“小而全”农户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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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分工经济，形成报酬递增的分工深化机制。在我国“农地集体所

有，农户承包经营”的制度框架下，地权分离为所有权、承包权、

经营权三大权能。从逻辑上而言，通过农地经营权的流转与集中，

如果能形成一个规模“足够大”的农场，是可以形成内部分工与专

业化的。但问题是，由于土地具有空间不可移动性以及产权地理垄

断性等特征，加之中国特殊的人地关系，共同决定了农地流转并非

一个简单的要素市场，也不是一个能够独立运作的产权市场，农地

流转必然内生出高昂的交易费用。因此，通过大规模的土地流转来

推进规模农场发展及其分工拓展，实际上是受限的。 

随着现代农业科技的进步，农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可分性增强。

农户的农业生产活动可以从纵向上划分为不同的生产环节，即在保

障农户对承包土地既定控制权的前提下，农业生产经营中的多数农

艺与活动环节是可以分离的（或者说可以作为中间产品而存在）。例

如，由农户购买机械转换为由市场提供中间品服务（即雇佣机械），

则可能将家庭经营卷入社会化分工并扩展其效率边界；水稻的育秧

活动是可以独立分离的，能够由专业化的育秧服务组织提供；整地、

栽插、病虫害防治、收割等生产环节亦可向专业化的服务组织外包。 

因此，经营权细分为不同主体进入农业提供了可能性空间。代

耕代种、联耕联种、土地托管等各种专业化规模化服务，均能够从

不同层面扩展农业经营中迂回交易与分工深化的空间。同时，传统

上，小农户的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主要由农户自身及家庭独自处理，

受制于处理现场的复杂性以及能力的约束，农户的生产经营规模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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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有限性。随着劳动力的大量非农转移，农业劳动力雇佣成本快速

上涨，农户自身或雇佣劳动力从事农业生产不再具有比较优势，采

用机械化的专业服务替代劳动力以节省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，势必

成为农户改善要素匹配效率的恰当选择。 

规模经济的本质在于分工和专业化。当多数农户不再具有足够

的劳动力实施农业生产活动的诸多环节时，则需要借助社会化服务

来完成农业生产；当各个农事环节的需求达到一定规模，则会形成

精细化、知识化和专业化的多样性服务。因此，在农地经营权的产

权细分、农户生产经营活动卷入分工与生产性服务外包的前提下，

农业的土地规模经营就可以扩展为服务规模经营，规模经济也就表

达为分工经济。 

四、沿纬度优化作物生产布局，着力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 

农地规模经营与服务规模经营是实现农业规模经营的两类重要

方式。相比大规模的经营主体，小农拥有的农业生产服务设施和装

备较少，通过利用迂回投资，将农业家庭经营卷入分工经济，发展

生产性服务的规模经营，是现阶段顺应中国农业经营方式转型、实

现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重要路径。 

（1）区域作物生产的专业化。在既定区域内，市场容量（种植

面积）决定着农业分工水平（专业化服务水平）。小农户的土地规模

小而分散，种植的作物并不仅仅局限于单一的粮食作物，即使全部

是粮食作物，也存在种类差异性。显然，单个农户对作物某一生产

环节的服务需求是有限的，不可能诱导专业化的服务供给（市场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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量约束分工），难以实现分工所需要的市场容量。若在一定区域内，

组织诱导多个农户进行同种作物的专业化生产种植，形成集中化与

连片化，则不同生产环节的外包服务主体才具有进入的比较成本优

势。小农户亦能够通过购买具有规模优势的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提

供的生产性服务，提升生产效率。 

（2）沿纬度开展作物布局的时空优化。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并

不是一个局限于空间概念的市场，也具有时间维度的内涵。从低纬

度到高纬度地区，农作物生育具有时间上的滞后性。与作物的生长

季节性与时序性特征相匹配，通过将农作物沿地理纬度连续布局，

可以进一步扩大外包服务作业的时间跨度与交易期限。同时，结合

空间布局，组织协调多个小农户并形成区域化横向分工与专业化连

片种植，不仅可以扩充农业服务组织的交易范围和交易频率，还可

以降低服务交易成本，提高农业生产与分工交易的市场效率。 

（3）市场容量与服务规模相匹配。小农户通过横向分工与纵向

分工融入现代农业，需要区域化连片种植的市场容量和与之相匹配

的社会化服务组织规模。过小或分散的市场容量难以促进规模化服

务组织的形成；过多的规模化服务组织则会超出相应的市场容量，

难以充分发挥规模经济效应，造成资源的浪费。因此，在农业生产

布局专业化与时空连片化的基础上，合理匹配农业的横向分工及区

域专业化所需要的市场容量是十分重要的。 

（4）构建辐射半径适度的农业生产性服务交易服务平台。形成

农业生产社会化服务组织的前提是作物的生产布局是区域连片专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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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种植的，但专业化并不等同于单一化。区域小农户需要何种类型

的生产社会化服务组织，对各种类型社会化服务组织的最低市场容

量是多少？区域拥有什么类型的生产社会化服务组织，能够提供的

服务规模如何？作为需求方的小农户与作为供给方的生产性服务组

织之间需要一个可供获取信息与交流的平台，以便实现供给方与需

求方之间的有效匹配，避免无效的供给与供给不足造成效率损失。

因此，根据作物的自然生长属性与区域的种植优势，构建区域性、

多种类、多中心的具有适度交易半径的各类农业生产性服务交易平

台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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